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公开选任评估机构公告
（2025）豫宛破石字第1号
2022年10月25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豫13破申53号裁定书，受理郭英对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2022年11月25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豫13破申53号之一裁定书，指定南召县人民法院审理。南召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30日作出（2022）豫1321破3号决定书，指定河南豫宛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顺利推进破产清算工作，核查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的资产价值情况，管理人需要公开选聘资产评估机构，对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的财务进行资产价值进行评估。现将选聘社会中介机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     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全石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1395388205R
· 经营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日期：2014年08月13日
· 法定代表人：温居朝
· 注册资本：1000.万元
· 营业期限：2014年08月13日 至 2017年08月12日
· 登记机关：南阳市南召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 核准日期：2014年09月25日
· 企业地址：南召县南河店镇龙王庙村
· 经营范围：方解石、钙石、钙粉、钾长石、花岗岩、沸石、页岩购销**
· 2名股东，温居朝认缴700万元，占70%的股份；马瑞认缴300万元，占30%的股份。
· 公司的实物财产正在租赁中。
 二、工作内容及范围
（一）评估工作内容及范围
[bookmark: _GoBack]1、完成债务人全部资产（包括活动板房、机器设备、构筑物、无形资产）的评估工作，向管理人提供报告； 
2、根据人民法院及管理人要求，就专门问题出具专项报告；
3、根据人民法院、债权人、管理人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
4、与评估相关的其他工作。 
（二）根据案件工作实际情况，人民法院或管理人决定的其他审计、评估服务。
三、申报条件
（一）已编入市县两级法院社会中介机构名册的审计、评估机构；
（二）具备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证书且成立时间在一年以上；
（三）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债务人、债权人不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四）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五）工作负责人需要具备三年以上执业经验，近三年曾主导过企业破产审计、资产评估业务优先；
（六）其他条件须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四、申报方式
（一）需要提交的材料。申报机构在报名期限内须提交装订成册并密封的申报资料三份，申报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机构的营业执照、法人证明、执业资质证书、基本情况，包括成立时间、规模、近三年的业务情况等；
2、拟推荐团队成员的姓名、基本情况、职业、工作经历、主要业绩、资格证书复印件等；
3、近三年没有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声明；
4、报价函：明确收费标准，最大下浮比例，申报机构应充分考虑费用的支付存在延迟或者不能支付的可能性，如果费用的支付存在延迟或者不能支付，管理人不承担逾期付款或者不能支付的违约责任，且获选机构仍应按照承诺时间完成相应工作并提交工作报告；
5、费用垫资，同意破产案件破产财产分配前按照共益债务的分配方案支付费用的承诺，充分考虑无产可破或者破产财产不足于支付共益债务时，无法获得审计、评估费用的风险；
6、评估报告应在接受任务后10日内提交的承诺；
7、其他相关材料。
（二）参加报名的机构视为对本公告内容的响应。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2月25日18时止，参加申报的中介机构向管理人报名并提交书面材料3份，提交或邮寄地址：河南豫宛律师事务所办公一区，地址：南召县阳关大道一号，联系人：冯律师，联系电话：13937764596，QQ邮箱：784532990。
五、选定方式
管理人组成评审委员会根据资质、规模、报价、人员配置等对参与申报的中介机构进行综合评定，拟定排名顺序确定获选机构，由管理人报南召县人民法院备案。
六、公告发布
本公告在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法院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网上发布。
七、其他事项说明
（一）对于已报名未入选的中介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报名材料不予退还。
（二）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南召县石全石美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0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